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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
“夏季攻坚行动”的通知

各街镇、经开区，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各区属公司：

根据区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为进一步深刻汲取近期各类

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深入推进本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扎实做好夏季安全生产工作，自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

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夏季攻坚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排查整治时间

此次攻坚行动从即日起到 9月底，不分阶段、不分步骤，

突出全方位、无死角、全覆盖，坚持立查立改、动态清零，由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分别牵头组织，采取企业自查与执法

检查相结合、属地管理与行业监管相结合、行业督查检查与专

业委员会成员单位联合执法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开展拉网式排查

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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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查整治内容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危化、工贸等高风

险领域，医院、养老院、经营性自建房、校外培训机构、体育

健身场馆、商业综合体、文旅单位、农贸市场及专业批发市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和老旧高层、商住混合体、仓储物流、“多合

一”“厂中厂”“九小”等高风险场所，突出小工程、小工地、

小企业、小作坊和动火、登高、动土、吊装、有限空间、临时

用电、道路建设养护等高风险作业，全方位、全覆盖排查本地

区、本行业、本单位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易诱发高处坠落、火

灾、燃气泄漏、物体打击、中毒窒息、触电、道路交通等事故

的风险隐患，全面排查风险点、彻查风险源，不放过任何一个

角落、任何一个隐患。

（一）建筑施工安全。重点检查在建工程项目（含装修工

程）施工安全风险管控情况；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各方责任主体

履责情况；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及高处作业、塔

吊、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机械、脚手架、施工用电等安全管

控情况；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问题隐患治理

情况。根据《松江区小微工程管理导则》，强化全覆盖全方位

监督管理，健全完善项目报建、开工登记备案等建设程序，督

促小微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责任落实。

（二）消防安全。持续推进消防安全除患攻坚大整治、电

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和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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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整治。重点排查“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

密集场所和经营性自建房、住宅小区等部位，坚决整治疏散通

道不畅、消防设施缺失、违规用火用电、应急逃生演练不到位

等突出问题，严防“大火成灾”和“小火亡人”。

（三）城镇燃气安全。纵深推进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

治，重点排查“问题气”“问题瓶”“问题阀”“问题软管”

“问题管网”和餐饮企业“问题环境”。重点治理餐饮经营场

所、农贸市场、经营性自建房、人才公寓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

全隐患，对不符合用气环境和用气条件的用气户（含居民用户、

工商用户、企业用户），要及时告知、限期整改，对拒不整改或

者整改不到位的用气户，坚决不得供气。

（四）自建房安全。对经营性自建房进行一次彻底排摸，

重点突出 10户或 15人以上的规模型出租房，重点关注违章搭

建、违规住人、违规用火用电用气等危险行为，重点整治占用

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

援的防盗窗等事项，若有上述情形应及时告知房屋产权人或使

用人立即整改到位。压实自建房产权人或使用人主体责任，对

于排查中发现的结构性火灾事故隐患要及时告知房屋产权人或

使用人并及时完成整改。

（五）道路交通安全。持续推进道路交通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和道路交通隐患滚动排摸清零。从严加强交通安全源头管控，

加强对运输企业的安全监管、对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严格车

辆运行状况的安全检查。加大对校车、渣土车、环卫车、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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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危险品运载车辆等特种车辆和客货运车辆的安全监管。加

强危险路段、重点路段、事故多发路段的安全巡查，加大对非

法营运、“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

（六）危险化学品安全。重点排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储存、运输、使用等环节。按照各相关专项要求，深化以加油

站、医院、学校、实验室、危化品运输企业、危废处置企业等

为重点的安全整治，督促各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认真履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有效

遏制各类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发生。

（七）工贸企业安全。重点排查冶金、粉尘涉爆、涉氨制

冷、冷库、有限空间作业、动火作业等，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

（八）特种设备安全。重点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管

理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作业人员无证上岗，设备超期未检验、

未经注册非法使用等问题。加强对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电梯、大型游艺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加大对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修保养情况的检查力度。大力推进“智

慧电梯”系统，及时发现、及时处置，确保人民群众乘梯安全。

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严厉

打击非法制造、安装、使用特种设备的违法违规行为。

（九）文旅安全。重点排查星级饭店、旅游景区、民宿、

网吧、文化娱乐场所、营业性演出的建筑、消防、用电、易燃

易爆危险物品、商户经营等安全，重点整治游客运载工具、带



- 5 -

有危险性的旅游项目设施、大型游乐园设备及人员密集场所的

电梯等存在的风险隐患，达不到安全要求的一律停止运营，强

化对未开发未开放、已停止运营的景区和新兴娱乐项目的安全

管控。

（十）商贸安全。重点检查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餐饮、

展会等人员密集场所，严格落实防火、防爆、防踩踏等安全防

护措施。

（十一）危险废物处置安全。重点排查对废弃危险化学品

等危险废物的收集、储存、处置等工作。

（十二）校园安全。开展消防、建筑安全隐患排查，利用

学校假期时间开展老旧电气线路改造、危旧建筑加固、消防设

施维护保养等工程建设，组织开展以安全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

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加强防溺水、校外培训机构、校外社

会实践活动专项检查。

其他行业领域，也要根据各自安全生产职责，按照“三管

三必须”原则，全面排查治理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治工作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传达

学习全区“8.1”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运用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整治 2023行动的经验做法，迅速安排、推进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整治“夏季攻坚行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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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党政领导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

体责任，全面推进各项任务措施落实。

（二）细化工作方案。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汲

取近期各类安全事故教训，紧密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问题隐患突出区域场所综合整治、消防安全除患攻坚大整

治等，制定细化工作方案，明确重点内容、任务措施、实施方

式，明确党委政府领导、部门负责人和企业主要负责人任务。

区安委会各专业委员会及建设管理、经济、农业农村、国资、

交通、公安、文化旅游、市场监管、消防救援等部门要制定专

项排查整治方案，民政、卫健、教育、民宗及其他行业管理部

门也要制定本行业工作方案。

（三）全面自查自纠。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落

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和主体责任，边制定工作方案、边组织力

量，全面开展自查行动。当前要紧紧围绕高温汛期安全生产，

加强对企业的帮扶指导力度，提高企业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

能力。要坚持标本兼治、长短结合，立查立改、先急后缓，对

重大风险隐患要分级建立台账清单，做到整改责任、措施、资

金、时限、预案“五落实”；对于重大突出问题要强化协调配合，

集中攻坚解决。

（四）强化整改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

情况，做好企业帮扶、督促、指导工作，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和薄

弱环节，组织专业力量深入现场严督细查。要结合自身职责制定

工作措施，协调联动、通力协作，充分运用座谈交流、重点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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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检查、明查暗访、受理举报等方式方法掌握一手信息、发现

真实问题，综合运用通报、约谈、警示、提醒等方式方法督促部

门和单位强化责任措施落实，确保问题隐患整改到位。要将排查

整改、执法查处、督查督办贯穿攻坚行动全过程，对企业严重非

法违法行为，要严格落实“四个一律”等执法措施，严厉打击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

（五）强化宣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对本辖区、

本行业内各类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全覆盖的安全生产责任、义务

等宣传教育和典型事故、执法处罚案例警示教育，督促指导企业

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教育，逐项目（或厂区）、逐班组、逐员工开

展安全知识、安全技能、操作规程、风险隐患等教育培训，全面

增强一线管理人员和员工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集中宣传

报道“夏季攻坚行动”经验做法，及时曝光典型问题隐患，加大

安全举报办理力度，鼓励广大群众特别是企业职工举报身边安全

隐患，努力营造关心支持参与隐患排查工作的浓厚氛围。

（六）强化责任追究。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大

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对攻

坚行动中走形式、走过场、开展不力、重大事故隐患整改不认真、

同一类隐患反复发生；对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不落实、失职渎职、

玩忽职守造成责任事故的；对事故等信息报送不及时、应急处置

不到位、舆情引导不当导致严重后果的一律移交有关部门严查严

处、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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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强化信息报送。请明确 1名联系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

联系人姓名、单位、职务、联系方式请于 8月 9日前报送区安委

办，具体报送要求如下：

1.各街镇、经开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属公司应结合实

际制定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并于 8月 15日前报送区安委会办公

室。

2.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及时汇总排查整治工作动态，

填报《松江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夏季攻坚行动”情况统计

表》（附件 1），分别于 8月 25日、9月 10日将阶段性工作推

进情况和统计表前报区安委会办公室。

3.形成总结材料，重点总结攻坚行动工作进展、经验做法、

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并于 9月 25日前将工作总

结和统计表报送区安委会办公室。

附件：松江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夏季攻坚行动”情况

统计表

（联系人：蒋亦晨，联系电话：37736538，电子邮箱：

sjqawb@126.com）

松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8月 7日

mailto:sjqaw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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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松江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夏季攻坚行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区级部门及

街镇领导带

队检查（人

次）

区级部

门和街

镇检查

（人次）

检查点位

数量（个)

排查隐患

总数（项）

整改完成

（项）

其中重大事

故隐患（项）

重大事故隐患整

改完成（项）

累计行政处罚金

额（元）

责令停产停工

停业整顿（家）

填报人： 电话：

注：分别于 8月 25日、9月 10日、9月 25日报送，填报内容为 8月 1日起累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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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8月 7日印发


